車禍和解書
一、車禍事故日期地點
緣因            （以下稱甲方）於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與             （以下稱乙方）於        市        路     段     巷    號前路口發生交通意外事故，經雙方表達和解誠意後，甲乙雙方同意和解條件如下，並由丙方          作為本次和解之見證人。

二、和解條件

茲鑑於事出意外，互願讓步，以息爭訟，經同意和解條件如次：

1、甲方同意由乙方自行修復車輛毀損部分及相關零件費用，並由甲方負擔全部費用，但乙方須保留出示相關單據，以免口說無憑。
2、上述費用共新台幣              元整，甲方須於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前支付完畢。

三、其他約定

 乙方同意於甲方於履行上述約定內容後，同意放棄法律上之ㄧ切追訴權利。若另ㄧ方有違反上述相關約定內容，則本和解書視為無效，違約方並須另外賠償他方違約金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元整，不得異議。
    上述和解條件，雙方同意遵守，特立本和解書為憑。

甲方(簽章)：　　　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
戶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(簽章)：　　　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
戶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見證人

丙方(簽章)：　　　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
戶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年月日

